
浙江世宝 2018 年度报告摘要 

1 
 

证券代码：002703               证券简称：浙江世宝             公告编码：2019-009 

浙江世宝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

金转增股本。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浙江世宝 股票代码 00270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晓平 陈文洪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17号大街 6号 浙江省杭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17号大街 6号 

电话 0571-28025692 0571-28025692 

电子信箱 ir@shibaogroup.com ir@shibaogroup.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以提高汽车驾驶安全性和舒适性为使命，致力于为全球领先汽车集团提供安全、智

能、节能、轻量化的汽车转向系统，努力把全系列车型的转向系统及关键零部件的研发和生

产能力提高到具备国际竞争力的水平，并逐步向转向系统集成模块化关联的汽车关键零部件

方向拓展。公司的战略目标是为全球领先汽车集团提供智能驾驶解决方案及产品。 

公司是国内率先自主开发汽车液压助力转向系统、汽车电动助力转向系统的企业之一，

力争在行业内率先实现智能驾驶技术与系统集成能力，保持公司持续发展的竞争优势。公司

在汽车行业积累了超过三十年的系统配套经验，客户资源多元化并且国际化，是众多声誉良

好的汽车集团的一级配套商，包括一汽集团、东风集团、江淮汽车、金龙客车、北汽集团、

奇瑞汽车、吉利汽车、赛帕汽车、戴姆勒集团、长安集团、众泰汽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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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年 

营业收入 1,133,097,729.85 1,154,256,267.96 -1.83% 1,136,399,277.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278,368.34 32,656,134.48 -77.71% 63,487,549.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3,018,650.44 13,850,145.51 -266.20% 47,850,300.2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849,643.30 -22,855,198.05 -43.78% 92,021,041.8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92 0.0414 -77.78% 0.080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92 0.0414 -77.78% 0.080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49% 2.21% -1.72% 4.35% 

 2018年末 2017年末 
本年末比上

年末增减 
2016年末 

资产总额 2,045,077,333.85 2,104,424,460.90 -2.82% 2,074,741,559.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478,546,682.81 1,474,580,109.38 0.27% 1,473,509,760.40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83,955,279.96 307,623,497.35  294,586,754.54  246,932,198.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546,239.89 -310,257.73  461,478.88  12,673,387.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618,453.90 -5,420,265.34  -3,805,989.91  -3,173,941.2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863,584.89 8,015,250.77  -10,260,485.18  -5,740,8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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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股本及股东情况 

（1）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1,41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7,512 

持股 5%以上的股东或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报告期末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浙江世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3.28% 341,786,098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7.41% 216,469,450    

张世权 境内自然人 3.34% 26,391,580 19,793,685   

李洪泉 境内自然人 0.70% 5,566,775    

褚云天 境内自然人 0.16% 1,281,650    

余奕发 境内自然人 0.11% 893,450    

李爱儿 境内自然人 0.09% 700,000    

李连香 境内自然人 0.07% 556,550    

黄宗祥 境内自然人 0.07% 540,000    

叶雪銮 境内自然人 0.07% 537,85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浙江世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张世权是公司实际

控制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情形。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2）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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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兰君 张宝义 张世忠 汤浩瀚 张世权 

浙江世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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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报告期内，受国内汽车产销量下降、市场竞争加剧的影响，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133,097,729.85元，较上年度减少1.83%。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毛利为 184,559,089.23元，同比减少 9,776,486.06 元。公司

主营业务毛利率为 16.62%（2017 年：17.07%）。公司毛利率下降主要是受原材料采购成本

上升，产品升级换代，及新技术新产品投入大，市场尚未培育成熟，效益尚未显现等因素影

响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销售费用为人民币 78,345,952.20 元，同比上升 10.17%。公司销售费

用上升主要是运输成本上升及三包费增加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费用为人民币 72,020,750.48 元，同比上升 10.55%。公司管理费

用上升主要是人力成本上升及支付给外部专业机构的服务费增加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研发支出为人民币 66,456,611.17 元，同比上升 39.41%，主要是新技

术、新产品研发活动大幅增加，公司相应增加了人员、物料、设施等的投入。公司研发支出

主要用于汽车转向系统的安全、智能、节能、轻量化的技术研究，保持公司持续发展的竞争

优势。 

报告期内，公司财务费用为-446,912.58 元（2017 年：-519,681.98 元）。 

报告期内，公司其他收益为人民币 19,967,062.85 元，均为政府补助。投资收益为人民

币 4,275,660.37 元，同比下降 46.39%，主要系减少了银行理财产品的购买，导致相关收益

减少。资产处置收益为 11,896,367.95 元，同比上升 1,824.16%，主要是政府对公司坐落于

义乌市佛堂镇的一处房屋实施收购，交易对价人民币 12,043,061.00 元计入了资产处置收

益。 

报告期内，公司所得税费用为-73,624.49 元，同比下降 101.32%，主要是利润总额大幅

减少所致。 

综上，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 7,278,368.34 元，

同比下降 77.71%。 

2、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

年同期增减 

转向系统及部件 1,068,970,565.77 890,018,050.81 16.74% -1.60% -1.22% -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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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因企业会计准则变化引起公司会计政策变更。 

1)本公司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8〕15 号)及其解读和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编制 2018 年度财务报表，此项会计政策变

更采用追溯调整法。 

2)公司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以

下简称新收入准则)、《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保值》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以下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根据相关新旧准则衔接规定，对可比期

间信息不予调整，首次执行日执行新准则与原准则的差异追溯调整本报告期期初留存收益或

其他综合收益。 

3)财政部于 2017 年度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9 号——关于权益法下投资净损失

的会计处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0号——关于以使用固定资产产生的收入为基础的折旧

方法》《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1 号——关于以使用无形资产产生的收入为基础的摊销方法》

及《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2 号——关于关键管理人员服务的提供方与接受方是否为关联

方》。公司自 2018 年 1月 1 日起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解释，执行上述解释对公司期初财务

数据无影响。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9年 1-3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1,500.00 至 -750.00 

2018年 1-3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554.62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企业产品正处于电子化与智能化的双重技术创新与升级换代期，老产

品盈利下降，而新产品需要大量投入，尚未实现较好的盈利。 

 

浙江世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张世权 

2019 年 3月 25 日 


